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洮南市民办教育机构（培训班）设置标准

为了加强和规范民办培训班、辅导班和补习班的管理，促进我市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等规定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《洮南市民办教育机构（培训班）设置标准》，内容如下：
    一、民办各类辅导班、培训班及补习班的举办者及教师，应具有法人资格，应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责任能力，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，管理者有一定的教育管理经验。法轮功和“邪教”人员不得从事民办教育工作。
    二、教师队伍必须与所设专业的层次相适应，聘任的教师具备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，并有教师资格证书。
三、健全和完善管理制度，有完备的教学计划，有国家承认的或有关部门认可的教材。
 四、有符合标准的教室。下列房屋不得作为教室。（1）危房；（2）旅馆、饭店、舞厅的一部分；（3）简易建筑；防火安全达到消防标准，举办者应提供《消防安全意见书》。
 五、教室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，人均达1.5平方米以上；班额45人以下，黑板高100厘米以上，宽300厘米以上；应采用耐磨无光泽材料。
六、举办者要求身体健康，能坚持全日制工作，其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。
